遂宁市用人单位实行特殊工时制度申请表

	单位名称
	

	单位性质
	
	法定代表人
	

	工商登记
注册地
	
	单位代码
	

	经营范围
	
	职工总数
	

	申请事项
	□不定时工作制
□综合计算工时制
□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制
	申请
期限
	年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月   日

	申请不定时工作制岗位
	岗位人数
	申请综合计算工时制岗位
	岗位人数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人数小计
	
	人数小计
	

	
	
	综合计算工时制周期
	

	申
请
理
由
	企业盖章 
法定代表人（或委托代理人）签字：
年   月   日



	企业
工会
意见
	
意见：
工会主席签名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工会盖章
年   月   日


	未建立工会组织企业的职工代表意见
	意见：

职工签名：       身份证号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工作岗位：      
职工签名：       身份证号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工作岗位：      
职工签名：       身份证号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工作岗位：      
职工签名：       身份证号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工作岗位：      
职工签名：       身份证号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工作岗位：      
年   月   日

	企业经办人姓名
	
	联系方式
	电话：
邮箱：

	备注
	


注：1.“企业性质”请根据工商注册登记填写，如全民所有制企业（即国有企业）、集体所有制企业、中外合作经营企业、中外合资企业、外资企业、私营企业及有限责任公司、股份有限公司、国有独资公司、国有控股公司和国有参股公司等。
2.“申请事项”请在不定时工作制、综合计算工时制或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制。
3.“申请期限”，最多不超过2年。
4.申请岗位及人数，请逐个岗位如实对应填写。
5.“未建立工会组织企业的职工代表意见”栏，职工代表应根据申请岗位的范围确定，不得少于3人，应包含实行特殊工时制度的各层级人员。
[bookmark: _GoBack]6.申请时一并提供企业法人身份证明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和公司关于实行特殊工时制度的公示情况（公示内容包括具体岗位、工作职责、实行周期、工作时间、休息休假制度、人社部门咨询及举报投诉电话等，公示时间至少为7天，须提供公司重要位置公示照片和公示文件，人社部门咨询电话：0825-5863161）。
